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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特别关注】

开展第三轮志书编修

写入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和五年规划纲要草案

2 月 3 日，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成都

开幕。省长施小琳代表四川省人民政府作工作报告。报告明确指

出，过去一年“档案、史志等工作得到加强”；报告在 2026年工作

安排部分“推动文化体育事业发展”中，安排部署“开展全省第三轮

修志工作”。同时，提交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《四川省国
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》也作出“开展全省

第三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”的安排。

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，是“功在当代、利在千

秋”的伟大事业。《地方志工作条例》《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》明

确要求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，将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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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志事业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”“地方志志书每20年左右编

修一次”。根据此规定，全国首轮修志工作完成后，2005年 12月四

川全面启动二轮修志重大文化工程，规划编纂省级志书 1部 93卷（后

调整为 92卷）、市（州）志书 21部、县（市、区）志书 179部。

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二轮志书编修，2005 年至 2020 年编

纂期间，先后 6次发文从组织领导、顶层设计、保障措施等方面

严密部署，努力构建“党委领导，政府主持，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

实施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”的工作格局。省政府领导 9次就二轮修

志工作作出批示。“全面完成第二轮三级志书编修任务”“认真开展

志书编修”分别纳入《四川省地方志事业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

（2016—2020 年）》《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意见》。2020

年 5月，在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，“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”列

入《政府工作报告》，作为省政府 2020年重点工作予以推进。

省、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三级政府各司其职，按“党委领

导、人大监督、政府主持、政协参与、地方志工作机构具体组织

实施、各承编单位分工合作”的领导体制，积极推进三级志书编纂。

各级人大及时组织开展地方志执法调研，督促形成依法修志格局。

各级政府成立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顾问、主任的编委会，具体

主持编纂工作，并履行法定审查职责；同时，强化对修志工作的

督促检查，将修志工作纳入政府目标管理和考核、修志经费列入

各级财政预算。各级政协积极建言献策，为二轮修志提供帮助并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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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编纂工作。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具体组织实施，承担培训、编纂、

指导、审查等工作。各承编单位分工合作，或独立承担省志分志编

纂，或为各级志书提供资料和初稿。在全省各界共同努力下，截至

2020年底，四川省规划的 201部二轮三级志书全部进入出版程序，

总字数达 3.5亿字，为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留下宝贵精神财富。2021

年 1月 30日，代省长黄强在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所作《政府工作

报告》中，向全省人民报告四川已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修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”“要高度重

视修史修志”。做好第三轮志书编修，既是各级政府的法定职责，

更是地方志部门的时代使命。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将认真贯

彻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及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要求，抓好全省第三轮

志书编修规划、试点及组织实施等工作，全面、客观、准确记录

1985—2025年四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四川

现代化建设的壮阔历程，打造具有时代特征、四川特色的精品良

志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
（省地方志办）

【市州动态】

成都、德阳、平昌县开展三轮志书编修

写入当地政府工作报告和五年规划纲要

1月 28日，成都市十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在成都开幕。代市长

陈书平代表成都市人民政府作工作报告。报告明确指出，过去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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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“华阳国志馆新馆等文化设施建成开放”“参事文史、决策咨询、

地方志、哲学社会科学、文学艺术工作等成效明显”；在 2026 年

的工作安排中明确“开展第三轮地方志书编修”。此外，“推进第三

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”写入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

五年规划纲要。

1月 20—23日，德阳市召开两会，审议通过《政府工作报告》

和《德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》，第三

轮修志工作写入其中。

1月 27日，平昌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召开，

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指出，“气象、地震、邮政、方志等工作成效显

著”，在 2026年的工作安排中部署“启动第三轮县志编修”。
（综合成都市、德阳市、平昌县信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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